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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公司”、“江苏三

友”）委托南通世川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世川”）服装加工而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

劳务细分 
关联人 

预计2007年

总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的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2006年）

接受劳务 服装加工 南通世川 1980万元 1296.90万元 25.26％ 

2006年度《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南通世川成立于 2005年 6月 6日。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 275.86万元，持股

25%。。该公司注册资本：133.33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李世军，经营范围为：

生产销售服装及服装辅料、面料、围巾、帽子。地址：江苏省如东县新店镇。截

止 2006年 12月 31日，南通世川总资产为 1324.50万元，净资产为 1287.66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125.16万元，净利润为 201.69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的两位非董事高管(成建良副总经理、沈永炎副总经理)在南通世川担任

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年修订）10.1.5第（二）项

的有关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南通世川生产经营正常，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能够保质、保量

按时交货，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2006年公司与南通世川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1296.90万元，经过整体预测，

预计2007年公司与南通世川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980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付款

安排和结算方式：经确定数量、质量、型号无误后，根据南通世川提供的增值税

发票，在30天之内以支票或电汇的方式付款。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07年3月5日，公司与南通世川签订了《委托加工协议》，协议有效期为1

年（20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协议主要内容，质量标准：根据公司指定的花

色、数量、面料制作样品，经审核同意，即以该样品质量为外观验收标准，内在

质量须按公司的工艺要求；交易价格：以具体的服装款式按市场价定价；交易总

量：加工成品件数不超过180万件。本协议经董事会批准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差别化经营的策略，江苏三友主营业务为高档时装的设计、生产、

销售。但同一客户的订单既有高档的，又有中低档的，为了满足同一客户的不同

需要，公司在得到客户认可的情况下，尽量把所接中低档服装的订单下发到公司

的参股公司去加工。主要原因是：1、提高公司的收益 2、对产品的质量和生产

进度能够进行有效、实时的跟踪与控制。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200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以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公

司与南通世川是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

未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

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2、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王晨先生、傅贤江先生发

表意见认为：江苏三友出于差别化经营策略的需要，在得到客户认可的情况下，

将所接部分中低档服装订单下发到参股公司南通世川去加工。上述关联交易已经

江苏三友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江苏三友与

南通世川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按市场原则定价，且南通世川为股份公司的参股公

司，未发现有损害股份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发现对股份公司独立性产

生负面影响的情形。本机构对此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南通世川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0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